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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求2024年关税调整意见的通知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雄安新区改发局：

为做好“十四五”时期关税调整工作，继续发挥进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，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，有效发挥各省财政部门在国家关税政策制定中的辅助决策作用，进一步提高关税调整工作的科学性和时效性，近日财政部印发通知，要求各省结合国家及本省的“十四五”时期发展规划，就2024年关税税目、税率调整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一、2024年关税调整重点关注领域
（一）改善人民生活品质，增进百姓福祉。继续围绕税率较高、百姓消费意愿强的消费品种类，合理降低国内有需求的优质消费品关税，积极引导消费回流；研究降低部分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药品原料、医疗器械进口关税。
（二）统筹发展和安全，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。动态调整化工、机械、建材三类商品关税税率，满足国内发展需要；支持扩大先进技术设备、关键零部件进口，支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。

（三）推动节能减排，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。围绕优化新能源汽车产业链、关键设备零部件的关税结构，降低绿色低碳产品的进口关税，支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。
（四）助力乡村振兴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。支持特色农产品、特色中药材关税列目，助力农产品走出去；研究通过合理的关税税率提升农机装备水平。
二、具体工作要求
请各市县财政局结合中央办公厅《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》要求，充分征求相关行业和企业意见，在加强专题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形成关税调整意见及建议的调研报告。调研成果可按照2024年关税调整重点关注的四个领域，分领域提交调研报告，报告中数据应保证真实准确，涉及的具体产品的关税税目、进（出）口暂定税率调整等意见建议，要一并填写相关表格（见附件1-3），相关材料加盖公章后于5月26日前报送省厅税政处。
联系人：牛丹，86773417（兼传真），19933143229

邮箱：hbszc3417@126.com
附件：1.调整税目建议表

          2.调整进口暂定税率建议表

          3.调整出口暂定税率建议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省财政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5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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